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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整理挂接办理流程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对已登记房屋所有权数据整理的办理依据、承办单位、申报材料及要求，受理、整理、

挂接、录入流程及要点。

本标准适用于济南市不动产登记中心数据整理挂接办理。

2 办理依据

《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

3 承办单位

济南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不动产登记中心。

4 申报材料及要求

4.1 登记申请书

要求原件。

4.2 申请人（代理人）身份证明

4.2.1代理人应提交授权委托书及经办人身份证明。

4.2.2要求提供原件和经比对的复印件。

4.3 房屋所有权证或房改售房房屋产权登记证明

要求原件。

4.4 产权情况明细表

4.4.1要求加盖产权单位公章。

4.4.2省直房改房的需加盖《山东省省级机关事务管理局房产证专用章》。

4.5 坐落变更证明

所在辖区派出所出具的坐落变更证明原件。

4.6 房产测绘成果报告书

要求原件及电子数据。

4.7 产权单位名称变更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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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原件和经比对的复印件。

5 受理

5.1 受理流程

5.1.1 审查申请人提交的材料是否齐全：

对申请材料不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的，登记机构不予受理登记申请，并告知申请人不予受理的原因；

需要补充材料的，要求一次性告知申请人。

5.1.2 申报房屋存在房屋坐落变更的，需提交所在辖区派出所开具的坐落变更证明。

5.1.3 申请材料符合规定，应予以受理，并按以下程序处理：

——由受理人员利用房产 GIS 管理系统中的地图与经办人共同确认办理楼幢的具体位置；

——打印收件回执单，受理人在回执单上签字，交于经办人；

——收取材料，放置收件回执单。

5.2 受理要点

5.2.1 询问产权单位提供的数据是否为整楼数据，若申报的只是部分户室数据，则应进一步了解整楼

的数据信息，比如总单元数、总层数、每单元和每层户数、产权归属、地下室及附属建筑情况、设备层

情况等。

5.2.2 参考周围已挂接数据和经办人指认的地形图，并与证载图纸相结合，确认楼幢的具体位置。

5.2.3 对于经办人提供的产权情况明细表中所列的基本单元与原档案数据不符的，要求提供新测绘成

果中基本单元的划分依据；若产权单位要求以整幢为一个基本单元进行整理换证，应提交书面申请，并

盖章确认。

5.2.4 坐落发生变更的，需提交房屋所在辖区派出所出具的坐落变更证明（原件），如派出所无法出

具证明的，由两名及以上工作人员进行现场查看，填写《房屋现场核定调查表》，并由产权单位经办人

签字确认。

6 整理产权情况明细表

6.1整理流程：

——核实产权单位提交的产权情况明细表是否与不动产登记系统信息系统中的登记簿信息一致；

——根据查询结果，整理形成面积对照表和产权情况明细表；

6.2 整理要点

——应通过多种查询条件核对申请房屋所在楼幢全部房屋的产权信息，对产权单位提供的产权情况

明细表进行核实；

——若存在一房两证，告知产权单位并交法律事务处处理。

7 测绘成果挂接

7.1 操作流程：

——核验经办人指认的地形图是否正确；

——查验楼幢信息与产权情况明细表是否一致；

——查验上传的项目测绘成果是否正确；

——将已登记的房屋与楼幢进行挂接并补充完善未登记房屋的测绘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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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接数据后需要检查楼幢层数、结构、用途是否正确。

——通过迁移小程序完成数据迁移。

7.2 入库要点：

——需审核产权单位提供的电子测绘数据与纸质测绘报告是否一致（重点审核户型、用途、面积是

否一致），上传测绘成果；

——在进行关联挂接时，应补充完善楼幢信息，输入该楼幢的坐落、总面积、总层数、证载用途、

结构等；

——重点核对该楼幢是否存在复式，楼幢坐落、房屋面积是否正确，地下室是否属于附属物等；

——查找所有属于该楼幢的信息合并为一幢，与产权情况明细表核对是否一致；

——核准、出具数据整理证明。

7.2.1 核准流程：

——核验完成数据挂接的楼盘表信息是否正确；

——检索出已完成挂接的楼盘信息，导出所有挂接数据；

——通过核实整楼的登记情况，出具“全部完成数据整理的证明”。

7.2.2 核准要点：

——核对开据证明的面积与原证剩余面积是否一致，如不一致，应核实原因；

——对于整幢楼无法完成全部整理的，应核实剩余房屋面积，并出具“部分完成数据整理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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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申请材料

1、授权委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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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经办人身份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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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产权情况明细表



Q/JNBDC TG 302.1.106-2018

8

4、坐落变更证明及不动产现场调查核定表



Q/JNBDC TG 302.1.106-2018

9



Q/JNBDC TG 302.1.106-2018

10



Q/JNBDC TG 302.1.106-2018

11

5、房产测绘成果报告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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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产权单位名称变更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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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利用房产 GIS 管理系统中的地图与经办人共同确认办理楼幢的具体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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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测绘成果挂接



Q/JNBDC TG 302.1.106-2018

16

9、入库要点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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